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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定县支持发展就业帮扶车间
拓宽脱贫人口增收致富路

平定县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发展，将确保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

贫人口务工就业作为民生重点，积极支持并推动帮扶车间健康有

序发展，持续做好脱贫人口产业就业帮扶和易地搬迁后续扶持。

一、围绕“促巩固、抓衔接”，政企联动兴车间。实施“特

优精”战略，依托药茶、杂粮、薯类、蜂蜜、晋汾白猪等特色农

产品资源，打造酿品饮品、杂粮新品、中药品、果蔬制品、畜产

品、功能食品等全产业链。实施市场主体倍增计划，年内计划培

育示范家庭农场 5 个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8 个，培育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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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体 3 个。巩固提升阳泉壹号、逸盛农牧 2 个

亿元企业，新发展壮大 5 个亿元农业产业，打造 10 个千万元农

业产业企业。在此基础上，培育各类帮扶车间 28 家，联结带动

全县 2800 户（其中脱贫户 1268 户）农户增收。

二、围绕“稳得住、能致富”，引凤聚能建园区。就近就地

建园区。引进山西天弘晋腾商贸有限公司，企业投资 6000 万元

在鹊山新村安置点，规划建设总面积 2.3 万平米的乡村振兴产业

园（全屋定制生产区），安置 103 名搬迁劳动力就地就业，人均

年增收 2.5 万元。招贤聚能兴产业。引进冠霖科技等 8 家农产品

精深加工企业，企业投入 6000 万元，打造 1.3 万平米的农特产

品加工园区，增强联农带农帮扶能力。分类施策促增收。针对搬

迁群众年龄偏大，但不少人掌握传统建筑、木工技能的特点，实

施分类就业。对适应工厂化管理、有就业意愿的全部安置在帮扶

车间工作，月收入 3000 元；对有自主创业意向的，园区牵线搭

桥、揽活派活，月增收 2500 元左右；对部分年老、残疾但有一

定劳动能力的，提供上门培训、加工材料、订单销售等服务，人

均年收入可达 5000 元左右。

三、紧盯“兴产业、创品牌”，突出特色强动能。聚焦产业

振兴抓园区。投资 5000 万元，扩建 2.7 万平米农特产品加工园

区，为产业集聚拓展空间。提升入驻企业科创水平，扩大生产规

模，增强创收能力，力争“十四五”末，培育 2 个年产值过亿和

3 个年产值超过 3000 万元的龙头企业。深入实施“特”“优”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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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，通过龙头带动、园区承载、品牌引领、项目支撑，推动酿品

饮品、杂粮新品、果蔬制品、畜产品、中药品、功能农产品“六

品”新产业发展壮大。力争“十四五”末，园区内农产品加工业

销售收入达到 5 亿元。聚焦本地优势抓特色。重点打造“1234”

药茶产业，投资 1000 万元打造山西冠霖为核心的药茶产业联合

体，成立药茶、艾叶两个特色产品研发中心，打造东、中和南部

三大药茶生产区，实施“药茶加工、农旅体验、康养保健、品牌

营销”四大工程。打造紫砂药茶“三区两街”示范区，引导群众

从依赖资源发展转到紫砂、砂器、药茶、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

上来。到“十四五”末全县药茶种植面积可达 10 万亩、产值 2

亿元，茶农户均年收入 3.8 万元。聚焦市场导向抓品牌。借助富

硒产品、功能性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发展契机，依托山西农大阳泉

市富硒产业研究院和鹊山现代农业园区抓融合，依托农产品品牌

运营中心抓营销，打响“平定富硒”“南宜兴北平定”紫砂等品

牌，培育“九州香”“冠霖农业”“晋乡情”等企业品牌，拓宽线

上线下销售渠道，力争“十四五”末网络销售额达 2 亿元以上。

四、瞄准“惠当前、利长远”，建章立制激活力。优化完善

三项工作机制，确保举措落实落地。优化招商机制。对入驻现代

农业园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帮扶车间，享受用地倾斜、要素费

用减免、税收减免、审批手续一站式办结等优惠政策，为园区招

商营造良好环境。强化资金投入机制。财政投入由集中式攻坚投

入逐步转向常态化投入，每年安排 3000 万元用于农业农村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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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500 万元用于扶持帮扶车间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区；给予帮扶车

间和现代农业园区企业政府贴息贷款，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特色农

业产业发展。金融服务重点向园区企业倾斜，进一步降低贷款门

槛，放宽贷款限制条件，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瓶颈问题。将脱贫

保障产业险延伸到帮扶车间和现代农业园区内富硒、连翘、艾草

等特色产业，确保主要特色产业保险全覆盖。完善共享机制。用

活用好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，让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

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共享发展成果。加强扶贫资产后续管理，促进

扶贫资产保值增值，确保帮扶车间和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惠农。

发：各市县乡村振兴局。

送：省委、省政府分管领导；省委、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；省直相关

单位；省委、省政府乡村振兴督导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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